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社会评价组织 

2022 年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计划和报名须知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社会培

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的通知》、参照《关

于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和泰安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印发<

泰安市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考试防控指南>的通

知》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将 2022 年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评价计划和报名须知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认定方式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按照要求提前确定报名审核时间、

考试时间、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统一考务管理、统一证

书颁发方式进行。理论知识考试全部采用机考方式，五级、

四级、三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

能考核两部分组成。 

二、认定范围 

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编码 工种名称 技能等级 

1 养老护理员 4-10-01-05  5、4、3 级 

2 育婴员 4-10-01-02  5、4、3 级 

3 中药炮制工 6-12-02-00  5、4、3 级 



三、认定时间 

技能等级 报名截止

日期 

鉴定日期 理论知识考

试 

操作技能考

核 

5、4、3 级 6 月 10 日 6 月 18 日 8:30—10:00 10:30 开始 

5、4、3 级 6 月 20 日 7 月 11 日 8:30—10:00 10:30 开始 

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的周期遵循一个季度组织二

次的原则，如有认定需求的团体和单位向我单位提出认定

需求，在人数较多的情况下可临时增加考试批次。各职业

工种在一个季度内若报名参加考试人数过少，将延期本职

业工种的认定时间，申请等级认定考试的考生，只需申报

一次。 

四、申报条件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条件请参照上述职业（工种）

《职业等级认定申报条件》（附件 4）。 

五、认定报名及流程 

（一）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受理机构为：山东力明

科技职业学院 

（二）现场报名审核资料 

考生自公布日期之日至报名截止日期期间，进行现场

报名和资料审核，逾期不予办理。请携带以下材料于法定

节假日除外工作日期间到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职业技

能办公室进行现场报名审核： 



1、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申报条件如涉及职业资格证、技能等级证，在报名

时须携带上述证件的原件(网络可查询的免提供)； 

3、《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评表》1 份（附件 1）； 

4、申报条件如涉及工作年限，需填写《个人申报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经历承诺书》1 份（附件 2）； 

5、《参加职业技能评价健康承诺书》（附件 3）和电

子健康码； 

6、白底电子照（备注姓名、身份证号,要求小于 20KB，

格式为 .jpg）、同版 2 寸近期免冠照片 2 张。 

（三）现场缴费 

参照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鲁发改成本[2020]1336 号）标准

和《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规范职业技能鉴定考

试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鲁价费函〔2016〕85 号）标

准，向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缴费。 

（四）现场报名审核缴费地址 

1、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泰安市高新区东天门大街

999 号 

3、咨询电话：0538-839666  13001732522 

（五）领取准考证 

考试前 1 周，考生凭身份证件到报名地点领取。 



六、疫情防控健康申报 

考生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应严格按照《山东省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考试防控指南》有关规定执

行。 

（一）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生注意事项 

1、根据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关规定，考生参加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应当主动出示山东省电子健康通

行码(绿码)，并按要求主动接受体温测量，由本人填写《参

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健康承诺书》并按手印，于考试当天

提交（附件 3）。 

持非绿码的考生，须提供 48 小时内在我省检测机构检

测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2、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前 14 天内由疫情重点地区

来鲁或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国(境)外旅居史的人员，

无法提供健康证明的人员，有可疑症状(体温 37.3℃以上，

出现持续干咳、乏力、呼吸困难等症状)的人员，不得申

报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3、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可通过三种途径办理。一是

微信关注“健康山东服务号”微信公众号，进入“防疫专

区”办理；二是下载“爱山东”APP，进入首页“热点应

用”办理；三是支付宝首页搜索“山东健康通行卡”办理。



经实名认证后，填写申报信息获取“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

码”。 

（二）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考生注意事项 

1、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通过审核的考生，应注

意做好近期自我健康管理，避免考试前 14 天前往国内中、

高风险疫区或国（境）外旅居，以免影响考试。凡违反我

省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关规定，隐瞒、虚报旅居史、接触史、

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2、考生应自考试前 14 天起每天采取自查方式进行健

康监测，并填写《参加考试人员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现

场审核通过后提供）。参加考试时请注意个人防护，自备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参加考试应当全程

佩戴口罩。 

3、考生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时，进入考点时除

携带准考证、本人身份证原件外，应主动出示山东省电子

健康通行码(绿码)，接受体温测量，填写《参加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考试疫情防控信息登记表》（现场填写），并提

交《参加考试人员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参加职业技

能认定健康承诺书》。未取得健康码“绿码”人员和其它

不符合条件人员，不得进入考试场所。 

七、相关服务信息 



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职业技能办公室咨询电话：

0538-839666  13001732522 

监督电话: 

泰安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技能人才评价管理

服务科：0538-6718087/6718070 

 

附件：1、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职业技能认定考评表 

       2、个人申报职业技能认定工作经历承诺

书 

       3、参加职业技能认定健康承诺书 

       4、职业等级认定申报条件 

5、职业技能等申报条件 

 


